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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
高芙蓉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法律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摘　要］默顿认为，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规范结
构。如果转换研究视角，从“追求真理”之认知规范与“造福人类”之社会规范的科学规范结构的元

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就会发现，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

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虽然默顿将创新性与谦逊作为新规范增添到科学

规范结构中，但创新性可与公有性并列于认知性规范，谦逊属于心理学层次而不具有合理性。巴伯

以理性精神和情感中立来补充默顿科学规范结构，只不过是原规范的一种不具有创新意义的变体；

米特洛夫不加分析地依据默顿和巴伯的科学规范结构提出的一套规范与反规范也不具有合理性。

依据普遍主义原则、倡导怀疑精神和科学公正的时代状况，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

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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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Ｋ·默顿（ＲｏｂｅｒｔＫ．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１０—２００３）科学规范结构的提出，曾引起
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国外学者对默顿科学规范

结构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的批判。如巴里和多比

（Ｂａｒｎｅｓ．Ｂａｒｒｙ，Ｒ．Ｃ．Ａ．Ｄｏｌｂｙ）［１］认为默顿规范是一
种违背常规的观点，在现实中缺乏存在的根基；赫林

哥（ＤａｖｉｄＡ．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２］认为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
以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为视角，过分关注普遍主义；陶

林（Ｎｉｎａ．Ｔｏｒｅｎ）［３］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默顿规范
必须扩展，新规范应涵盖科学社会道德，应包括规范

科学、科学家以及与社会环境间关系的一系列道德

原则。国内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广泛评述始于

１９９０年代，阎莉［４］、孟建伟［５］等探讨了对默顿规范

的理解及其扩展问题；冯鹏志［６］分析了默顿、库恩

的研究模式，认为两种模式的提出为其后的科学社

会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框架，促进了科

学社会学的繁荣与发展。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人们对
科技的关注进一步提升，对默顿科学规范的思考再

次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孙启贵、苏湛［７－８］指出，默

顿科学规范因与大科学时代的社会实际相背离、与

现代社会的大科学观相冲突而陷于困境，需要重建

或合理修正；张彦［９］从科学规范的层次性出发，将

规范分为普适的禁止性功能和普适的倡导性功能，

认为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需要充实“诚实性”和“普

遍主义”两类规范；盛华根［１０］从科学元规范角度对

默顿科学的精神气质进行了解读，并以科学元规范

为基础，构建了科学规范的层次结构体系。这里需

要重点提及的是徐梦秋和欧阳锋［１１－１６］的见解，他们

分别对默顿科学规范的内涵、类别、功能、结构和形

式进行了阐释，认为默顿规范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交

叉重叠之处，需要进行澄清，认为科学规范应是一个

有条有理、逻辑一贯的演绎系统；他们还阐述了默顿

学派从公有主义规范出发提出的科学中的“礼品交

换”理论以及科学家遵循科学规范的内在动因和科

学中社会控制的方式，认为科学规范系统是科学价

值的体现和实现科学价值的手段。可以说，国内学

者对默顿科学规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其局限

性在于，虽有学者从科学的元规范角度审视默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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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范结构，但并未指出默顿所提出的规范本身

及诸规范相互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是否符合“追求

真理”和“造福人类”这两个元规范的基本理念。鉴

于此，本文拟从元规范视角出发，对默顿及其追随者

提出的科学规范结构进行分析，并对默顿的科学规

范结构理论体系进行修正。

　　一、科学规范元研究的内涵

为了更好地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进行解读，有

必要厘清科学规范元研究的概念以及科学规范的内

涵、类型、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元研究”一词源于元理论的概念。“元”的西

文为“ｍｅｔａ”，意即“……之后”、“超越”，它一般与某
一学科名相连，比如元逻辑学、元哲学、元历史学、元

伦理学、元数学等，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

具有超验、思辨的性质，同时又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

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１７］

规范以某一现象领域为研究对象，对现象进行陈述，

是有关经验事实的语言，而元研究以规范为研究对

象，元理论则是对规范进行陈述、反思的理论。元研

究从理念层面上体现出来，对规范的形成而言具有

方法论意义。［１０］具体到科学规范的元研究，则是以

科学规范为研究对象，对科学规范进行陈述、反思的

理论，它旨在反思科学规范理论及其共同体的行为，

它通过科学规范与科学实践的关联考察，最终在科

学实践中找到回应，其根本目的是使科学规范理论

更具合理性。科学规范的逻辑起点是“追求真理”

和“造福人类”，前者是指导科学认知的元规范，后

者是指导科学应用的元规范。［１１］科学规范系统中的

具体规范都可以在实际场景中推导出来。科学规范

的元规范与其派生出来的规范之间是一般与个别、

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对科学规范进行分类需要有一定的依据，如可

以根据科学活动的周期、科学规范对科学工作者各

种行为的态度以及规范所提要求的强弱程度等来分

类。［１１］本文拟从调整对象这一角度把科学规范分成

社会性规范和认知性规范。社会性规范用于调整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到科学领域，则主要是协调科

学家与科学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及非共同体成员之间

的关系；认知性规范调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对科学

领域而言，就是调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研究者与仪

器设备以及各种知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协调新知

识与既有知识之间的关系。从宗旨来看，认知性规

范的元规范在于“追求真理”，社会性规范的元规范

则在于如何用科学家的成就更好地“造福人类”。

在对科学规范结构进行分析时，就要从“追求真理”

和“造福人类”这两个元规范出发，看具体的科学规

范条款是属于认知性规范还是属于社会性规范———

如果某项条款既可归入认知性规范，又可归入社会

性规范，则该条款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该条款不能归

属于其中之一，则它属于心理层面上的动机机制，不

能作为科学规范被遵守。对条款之间关系的分析，

要看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终极目的是“追求真理”

还是“造福人类”，是认知性规范还是社会性规范，

并结合具体情景分析相互之间有无矛盾和悖论。对

科学规范的元研究进行界定有助于我们分辨关于科

学规范结构争议的真伪。

　　二、默顿及默顿学派科学规范结构

的内在矛盾及规范与反规范的逻辑

悖论

　　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为科学体制的社会学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提出的４种科学规
范并不是元规范，只是元规范派生出来的次生规范

或二级规范，称其为元规范的子规范更符合其身份。

１．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
１９４２年默顿提出了构成现代科学精神特质的

科学规范。他认为科学精神特质是约束科学家思想

和行为的价值观与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通过规

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借助制度性价值而逐

渐被科学家内化，这些制度性规范———普遍主义、公

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

学的规范结构。［１８］（Ｐ２６９－２７０）

“普遍主义”规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强

调真理只与观察结果和之前已被证实的知识有关，

而与科学家的个人属性如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

个人性质无关。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权利从事科

学研究，科学职业对所有有才能的人开放，它强调在

科学入口处要人人平等、一视同仁。其二，强调成就

评价的非个人标准。普遍主义强调在科学入口和评

价中要摒弃各种歧视与偏见，从这一点来看，它属于

在“追求真理”的元规范视域内所必须遵守的认知

性规范；但从普遍主义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

度来看，它又是社会性规范，而社会性规范存在的目

的在于“造福人类”。追溯到元规范理论，默顿的普

遍主义因不能自圆其说而陷入困境。

“公有性”规范强调，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是社会

协作的产物，属于社会所有，一旦科学成果被生产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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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相对于科学家来说它就被“异化”了，它们构成

了人类共同的遗产，科学家个人对这类遗产只拥有

极有限的被承认和被尊重的权利。公有性规范是

“造福人类”这一元规范必须遵守的客观标准，科学

发现属于全人类所有，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它在实践

中的应用。公有性规范界定了科学成果所有权的性

质，调节的是人与人之间在理想状态下的关系，它属

于社会性规范。

“无私利性”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性规范，“既不

同于利他主义，也不是对利己主义感兴趣的行动。

把二者等同起来就会混淆制度要求和动机标

准”［１８］（Ｐ２７５－２７６）。无私利性规范能够抑制科学家的

欺骗行为，遵守它符合科学家的利益，违者将受到惩

罚，同时一旦该规范被内化，违者就会受到内心冲突

的折磨。而科学的公众性、可检验性和同行的相互

监督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无私利性

是在“造福人类”过程中需要恪守的规范，它既涉及

科研人员的动机，又关涉到怎样安排制度规范才能

保证科学家的成果得到合理回报的问题。［１１］无私利

性规范又强调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有个人的私

利，因此它又属于认知性规范，而认知性规范是以

“追求真理”为目的，这与其“造福人类”的元规范的

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规范“与科学的精神特质

的其他要素都有不同的关联，它既是方法论的要求，

也是制度性的要求”［１８］（Ｐ２７７）。从方法论角度看，没

有怀疑就不可能发现问题；从制度性要求看，有条理

的怀疑既是对科学家同行工作的批评态度，也是对

科学共同体自治的内在要求。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规

定了科学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它是在追求真理过程

中应该遵守的规范，是一种认知性规范。

从上述分析来看，默顿的４种科学规范都不是
元规范。科学的元规范一是“追求真理”，二是“造

福人类”，而就普遍主义规范而言，在科学入口处属

于认知性规范，但在科学评价过程中又属于社会性

规范；就公有性规范来说，它属于社会性规范；无私

利性规范是科学家“造福人类”过程中应恪守的社

会性规范，但在强调不能有个人私利方面又属于认

知性规范；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规范属于认知性规范。

在上述４种规范中，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２条规范
自身存在着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从这一点来看，

它们只是科学元规范的派生规范。

那么，各种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呢？默顿强调

在科学的入口与成果评价中采取普遍主义规范，不

考虑科学家的个人属性；对于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规

范，默顿说，“我称此规范为社会性的有条理的怀疑

主义，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早已形成的对期刊

论文和科学专著进行评价的制度化的同行评议的方

式，它极不同于简单的个人性的怀疑主义方

式”［１９］（Ｐ６）。可以看出，普遍主义规范与有条理的怀

疑主义规范并不是并列的社会性规范和认知性规

范，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规范与普遍主义规范中的第

二层含义有重合，将二者作为并列的规范是不合适

的，而将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规范与有条理的怀

疑主义规范并列会更合理。公有性规范与无私利性

规范在内涵上也是重叠的———公有性强调科学知识

属于社会所有，个人只拥有被承认和被尊重的权利；

无私利性强调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有个人的私

利，既然如此，研究成果的公有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将其作为两种并列的规范亦有牵强之嫌。

２．默顿对科学规范结构的发展
在提出科学规范结构１５年之后，默顿又在《科

学发现的优先权》一文中将“创新性”和“谦逊”增添

到科学规范结构中。科学历史上优先权之争由来已

久，默 顿 把 它 归 结 为 “科 学 自 身 的 制 度 规

范”［１８］（Ｐ２９３）。他认为：“不断出现的优先权争执，并

非仅仅是由科学家个人品质而引起的，它是由科学

制度造成的，科学制度把创新性作为最高价

值。”［１８］（Ｐ２９４）在科学界，当科学家的财产权只剩下

“其他人承认在导致这一成就方面该科学家起了独

特的作用”，即只能“用国际性的科学语言来命名，

使得科学家的名字流芳百世，或者进行地区性的、暂

时性的奖赏”时，“科学的奖励系统又会进一步强化

对独创性的要求”，“独创性是现代科学的一个主要

制度化目标”［１８］（Ｐ２９５－２９６，Ｐ３０２）。接着他又阐述了谦逊

的科学制度：“如果只强调独创性和确立优先权的

重要性，科学家就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行为，而谦逊则

可以把这种可能降到最低。”［１８］（Ｐ３０３）但谦逊价值观

并非总能既充分抵消对独创性制度的强调，也不能

完全阻止奖励分配系统的实际运行，独创性与谦逊

的竞争之间一般来说是不平等的，“伟大的谦逊可

以得到人们的尊敬，而伟大的独创性则有可能获得

不朽的声誉”［１８］（Ｐ３０８）。

创新性规范是对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的要求，

属于认知性规范，上溯到它的元规范层面则可以归

属到“追求真理”这个层次，可与公有性规范相并

列。创新性规范在当代可以从诺贝尔奖的设立上得

到体现。诺贝尔奖的实质是创新、是发现，是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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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论的最高奖励，获得诺贝尔奖成了各国科学家

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中国

本土的科学家从未获过诺贝尔奖，原因之一就在于

中国自隋唐沿续至今的应试制度缺乏对创新性的鼓

励，“读书人只知道死记硬背、求取功名，在科学上

则无任何创新”［２０］。如果将“谦逊”看做一种规范，

它只能用于调节科学家的个人心理动机，将它与普

遍主义、无私利性等规范相提并论，等于是把心理动

机与行为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去分析，它既不属于认

知性规范，也不能归属到社会性规范———在科学家

“追求真理”过程中，它无法上升到制度性规范层

次，在科学成就“造福人类”的过程中，它又不能作

为一种规范被遵守，将它作为一种规范，其合理性值

得怀疑。

３．巴伯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发展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ａｒ

ｂｅｒ，１９１８—２００６）师承默顿，是默顿学派的代表人物
之一。关于科学规范，他在继承默顿科学精神特质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理性精神和情感中立。巴伯认

为：“科学是一项精神事业，是一种献身于既定精神

价值和受伦理标准约束的活动。”［２１］（Ｐ８４－８５）他认为

理性是科学共同体的一个构成要素，“科学社会组

织中一个中心精神价值是承认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

威力”［２１］（Ｐ８６）。当人们对理性持怀疑态度时，科学则

有力地、持续地揭示着它的价值。而作为科学家个

人，对理性的信赖特别强烈，“因为只有这样，当他

们在其科研工作中遇到巨大的困难和一次次失败

时，才会把这种信念坚持下去”［２１］（Ｐ８６）。在科学中除

了坚持理性精神外，巴伯认为还有一种附属于对理

性信仰的价值，即情感中立。他把情感中立视为实

现完满理性的手段和条件，科学赞成情感中立就在

于它能扩大理性实践的范围及其威力。但这种情感

中立只对科学价值和科学方法有益，在应用理性技

能时，科学则对它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可以说“情感

中立的理想在任何实质性科学活动存在的地方都是

对情感的一种有力的遏制”［２１］（Ｐ８８－８９）。这种情感中

立的规范要求不仅要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发挥作

用，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上更应如此。

巴伯对默顿科学规范的补充并没有太多新意，

它只是在默顿科学规范的基础上换了一种说法。按

照巴伯的理解，理性精神与情感中立是在“追求真

理”过程中的一种认知性规范，二者在内涵上是一

致的，而且这种规范也不能上升到硬性的制度层面。

此外，理性精神和情感中立与默顿所强调的无私利

性也没有实质的区别，无私利性要求科学家在追求

真理过程中不能掺杂个人的私利，理性精神和情感

中立也意在强调摒弃一切情绪化的动机，从这一点

上看，它只能算是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变体，不具有

创新性意义。

４．米特洛夫的规范与反规范
在提出科学规范结构的同时，默顿也注意到了

规范冲突问题，这种规范冲突会使科学家产生矛盾

心理。比如默顿在对自己早期提出的科学规范进行

补充时提到了“独创性”与“谦逊”，他认为这两个制

度性规范会使科学家“对优先权总会有一种深刻的

令人不安的矛盾心理”［１８］（Ｐ３０７）。随后他由此出发，

提出了“规范”和“反规范”的概念，他说“视一个社会

角色为一个体现规范和反规范的动力学结构”，“主

要的规范和次要的反规范交替地支配着角色行为，产

生了矛盾意向的核心类型”［２２］。不过，默顿并没有详

细说明主要规范和次要规范的具体含义。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家米特洛夫（ＩａｎＩ．
Ｍｉｔｒｏｆｆ，１９３８—）采用经验性研究方法，将默顿的“规
范”和“反规范”这两个概念用于研究之中。他用４
年时间考察了参加阿波罗登月计划的４２名科学家
对这些规范的态度，他发现其中遵从默顿的科学规

范和不赞成科学的精神特质的反规范的人都存在。

米特洛夫把社会学的“矛盾意向”概念用于科学的

规范结构之中，并提出了一组与默顿和巴伯所提出

的规范相对立的反规范。他发现，科学家有时积极

地遵守制度规范，有时则消极地遵守制度规范，他把

这种消极地遵守科学规范的行为称为“遵循反规

则”。他认为，如果始终遵守默顿的规范，科学可能

会受到损害，他强调了反规范的正功能。米特洛夫

的核心观点是：科学中存在至少两套规范，而不是一

套，“默顿和巴伯所提出的每一个规范都对应着一

个与之相对立的规范”［２３］（Ｐ５９１）。科学要繁荣，在两

套规范指导下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仅用默顿提出的

制度规范描述科学的精神特质会对科学的解释产生

很大的误导。他认为默顿归纳总结的科学规范是

“稀世的伟大科学家的高度精选的作品”［２３］（Ｐ５９０），并

不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科学共同体。米特洛夫认为，

对于规范与反规范，“科学家们的反应表明了一个

深深的矛盾心理。他们不是在完全的无偏见与偏见

之间进行简单取舍，而是在同时起作用的两种相反

规范之间进行一场难分胜负的拔河赛”［２４］。科学家

在进行科研活动时，有时以科学规范作为自己的活

动准则，有时以反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规范与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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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是一个辩证的规范系统，它们对于科学实践中的

实质性规范都是必不可少的。

米特洛夫针对默顿和巴伯的科学规范理论提出

了６条反规范与之一一对应：相信理性———相信非理
性；情感中立———情感投入；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公有性———保密性；无私利性———私利性；有条理的

怀疑主义———有条理的教条主义。［２３］（Ｐ５９２）与默顿提

出的规范与反规范相比，米特洛夫的观点更侧重于科

学的微观层面。默顿以社会学的矛盾心理为基础，提

出了规范与反规范概念，强调规范占主导地位，而反

规范是从属的且只能起辅助作用，但关于规范与反规

范的具体含义，默顿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而

米特洛夫在认同默顿的社会学矛盾心理的基础上，针

对默顿和巴伯的规范提出的６条反规范只是针对默
顿早期的观点提出来的，并没有针对默顿后期提出的

创新性和谦逊两种规范提出相应的反规范。如果按

米特洛夫的逻辑，创新性应该对非创新性、谦逊对骄

傲才是合理的。他对这６条反规范进行了详细解释，
不过他不像默顿那样认为规范与反规范的关系是固

定不变的，而是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可以相互转

换，有时居主导地位的规范可能只起着从属性的、次

要的作用，主导规范未必是一成不变的。表面上看，

米特洛夫推进了默顿的研究工作，实质上他弱化了默

顿的科学规范。按照前述元规范理论来审视米特洛

夫的规范与反规范，他的解释仍然无法解决默顿和巴

伯科学规范中的矛盾与问题，而且，不加分析地提出

反规范是盲目的，损害了科学规范的合理性。

当然，默顿学派的其他成员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

朱克曼（Ｈａｒｒｉｅｔ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和斯托勒（Ｎ．Ｗ．Ｓｔｏｒｅｒ）、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齐曼（ＪｏｈｎＺｉｍａｎ）等人还提出了
合理性、个人主义、概括性、无偏性等规范，仔细分析，

这些无非是对默顿规范的重复、交叉或偏离。诸如此

类的研究多是在没有厘清“追求真理”和“造福人类”

这两个元规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对默顿科学

规范结构的所谓补充和完善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综上，巴伯只是在默顿科学规范基础上提出了

科学规范的一个变体，他提出的理性精神与情感中

立在内涵上与默顿的无私利性规范是一致的。至于

米特洛夫提出的规范与反规范，则是在默顿的科学

规范结构及规范与反规范观念、巴伯关于科学规范

的论述、社会学的矛盾心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关

注的焦点在于科学的个人性，而默顿和巴伯则强调

的是科学的非个人性。强调科学的个人性往往会陷

入心理学的泥沼，由于是强行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

客观上起不到规范的作用。从元规范的视角看，默

顿和巴伯的科学规范本身就存在着一些矛盾，不加

分析地以此为依据提出一套规范与反规范，其合理

性同样值得怀疑。

　　三、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再修正

从科学的元规范角度审视默顿及默顿学派的科

学规范结构发现，将无私利性规范运用于科学评价

过程中与科学成果评价过程中的普遍主义规范并无

二致，只需在科学入口处强调普遍主义规范就够了。

之所以在科学入口处要强调普遍主义规范，除了基

于任何人都有资格从事科学研究及唯才是举之外，

普遍主义规范还意味着，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有效性，

正确的知识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失去效力。要做

到这些，就必须保证科学本身“追求真理”的元规范

性，因而成果评价有无私利性规范就可以了。而且

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规范并未完

全得到遵守，在知识爆炸的大科学时代，竞争的日趋

激烈使科研人员的社会背景也成为影响科学评价的

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

原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和创新性是科学规范中所必

不可少的规则，这是无可辩驳的，对于任何从事科学

事业的人来说，没有怀疑精神就不可能有创新，人云

亦云的提议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有

条理的怀疑主义意在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在

接受或认可一项研究成果时要排除人和社会因素对

科学知识的干扰；二是面对已有的科学成就，持有条

理的怀疑态度是应该的，它不仅要求怀疑别人的科

学成果，还要对自己以往的成就进行怀疑。怀疑精

神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没有创新，科

学就不能向前发展。如果将这两种规范上升到制度

层面，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反观当前的科学体

制，怀疑与创新仅是制度层面上的文字表述，在具体

操作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以之为据来评价一项科学成

果，不断见诸报端的学术失范与丑闻也从侧面印证

了提倡和贯彻这两种规范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

公有性是默顿强调的规范之一，他指出，“科学

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因此它们属于

社会所有”［２５］。这里他意在强调两层意思：一是得

到承认与尊重是科学家所拥有的对自己发明和发现

的唯一财产权，反对保密，要求对科学发现及发现者

进行公开；二是公有性要求对他人的发现给予承认

和尊重，引用了别人的成果要给予说明。这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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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时期、特殊领域是必要的，但在当今社会，由

于科学发现的真理性与实践性能为一个国家、民族、

集体带来利益和荣誉，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优先

权之争，而默顿提出的公有性规范其内涵并不包括

与之相关的内容，已无法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公

有性规范不仅要求科学家及其成果应得到尊重，还

要求第三方以公正的心态来评判学术成果。这里的

公有性规范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科学规范是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认定的一种保障

性措施，它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框架和底线，遵

循它不会受到相应的奖励，因为社会实践中“并不

存在对遵从任一套社会规范提供奖赏的制度性机

制”［２６］；而一旦违背它则会遭到相应的惩罚。因此，

科学中的规范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如何将科

学的规范体系变成可操作的制度要求。从元规范的

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可以发现，默顿提出的规范体系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只是一些条款不太合理，如果将

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体系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

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

无私利性）和创新性，则更为恰当。之所以在科学

入口处要强调普遍主义，就是说任何人都有权利从

事科学研究，它与个人的社会属性无关；面对已有的

科学成就，持有条理的怀疑态度是应该的，它不仅要

求怀疑别人的科学成果，还要对自己以往的成就进

行怀疑；创新性是科学的生命力，没有创新，科学就

不会向前发展；在评价科学成果的过程中，公有性或

无私利性规范可以起到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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